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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4月3日上午9:00在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公司11层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25年3
月31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话通知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董事、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成员九

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4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关

联人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杨扬先生、白力先生、魏星先生、袁俊杰先生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各子公司2025年度与金融街集团及关联人（以下简称“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41,566万元，其中，公司及各子公司支付给关联法人的金额不超过31,060万元，公司及各子公司收

取关联法人的金额约为10,506万元。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

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人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的公告》。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长安（北京）置业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30%，公司副总经理李亮先生自2017年12月19日至2024年9月2日担任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2017年12月19日至2025年9月2日期间

属于公司关联方，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金融街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体育活动中

心、北京市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向其收取销售代理费、

培训费和服务费等费用，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3,627万元，并签署相关协议。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

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以8票赞成、0票反对、1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王义礼先生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5.68%的股份，同时公司董事王义礼先生担

任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

关联人。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向其支付补充医疗保险费，收

取住宿、餐饮、会议活动等费用，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234.25万元，其中，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支付给和谐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金额不超过228.75万元，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收取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金额约为5.50
万元，并签署相关协议。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

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成立苏州金融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暂定名）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融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万元（认缴，以最终完成实缴为

准）成立苏州金融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定为准），持股比例100%。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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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
关联人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日常经营需要，预计在2025年与公司控股股

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集团”）及关联人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41,566万元。2024
年，公司与金融街集团及关联人实际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29,971万元。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4票回避表决（公司关联董事杨扬先生、白力先生、

魏星先生、袁俊杰先生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及关联人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批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内容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金融街集团及关联
人（除金融街物业
股份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金融街物业股份有
限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

总计

交易类型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支
出）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收入）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支
出）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入）

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支付补充商业保
险、代理费、品牌使用费等

向关联方收取租赁费等

向关联方支付物业管理费、
空置费、能源费、场地使用费
等

向关联方销售车位、收取租
赁费等

2025年
预计金额

795

5,756

30,265

4,750
41,566

2025 年 初 至 披
露日已发生金额

0

5

0

0
5

2024年
发生金额

375

4,389

22,625

2,582
29,971

注：2025年公司预计与金融街集团及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对预计发生交易金额在300万以上且

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人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单独列示，对未达到

上述标准的金融街集团及关联人进行合并列示。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及各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人发生的各项日常性关联交易，均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

日常性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依据：如果有政府规定标准的，按照政府规定标准确定；如果没有政府规定标准

的，按照市场水平确定价格。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方

金融街集团及关联人
（除金融街物业股份有
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收支总计

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交易额差异的说明：2024年，公司及各子公司与金融街集团及关联人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
易金额比预计金额低27%，主要原因一是公司加强项目运营和费用管控，开发销售和项目出租情况与经营计划发生变化，节省物业管理
费和空置费等费用支出；二是关联人项目实际购置、租赁及举办活动情况和经营计划发生变化，导致公司向关联方收取费用较计划减
少。

交易类型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支出）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收入）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支出）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
入）

交易内容

向 关 联 方 支 付 租 赁
费、广告费、补充商业
保险等

向 关 联 方 收 取 租 赁
费、委托管理费等

向关联方支付物业管
理费、空置费等

向关联方收取物业销
售费、租赁费等

2024年
实际发

生额
（万元）

375

4,389

22,625

2,582

29,971

2024年
计划发

生额
（万元）

983

6,008

28,201

5,654

40,846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

业务
比例

0.08%

2.00%

4.73%

1.18%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

发生额
差异

-62%

-27%

-20%

-54%

-27%

披露日期
及 索

引

公 司 于2024 年 3
月 16 日 刊
登在《中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及深圳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的
公告

二、关联交易对方情况

（一）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1

序
号

公司
名

称

北京金
融街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公司
名

称

注册

地址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高 梁
桥路 6
号 5 号
楼 6 层A 区
（T4）06A2

注册

地址

法定

代 表
人

刘 世
春

法定

代 表
人

注 册 资
金

1,112,439

注 册 资
金

经营范围

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承办展览
展销活动；经济信息咨
询；技术推广；设计、制作
广告；计算机技术服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北京金融街
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主要股东

2024年9 月 30
日
总资产

34,243,506

2024年12 月31日
总资产

2024年9 月30日
净 资

产

6,910,751

2024年12 月31日
净 资

产

2024年1~9
月
营 业

收入

3,502,314

2024年1~12
月
营 业

收入

2024年1~9
月
净利

润

-244,981

2024年1~12
月
净利

润

2
金融街
物业股
份有限
公司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金 融
大 街33号

孙杰 37,350

物业管理；餐饮管理；机
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专
业承包；清洁服务；城市
园林绿化规划；花卉租
摆；销售花卉、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汽车配件、化
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
化学品及危险品）、机械
设备、五金交电、日用品、
家具、文化用品、体育用
品、工艺品、照相器材、服
装、新鲜蔬菜；体育运动
项目经营；企业管理咨
询；家庭劳务服务；会议
服务；洗车服务；种植蔬
菜；代收洗衣；健康管理
（需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
外）；汽车租赁（不含九座
以上客车）；居家养老服
务；出租商业用房；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体育场馆
管理；绿化管理；酒店管
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代理企业财产损失保险；
医院管理（须经审批的诊
疗活动除外）；销售食品；
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集中养老
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集中养老服务、
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北京华融综合投
资有限公司；北
京天泰置业有限
公司；北京融信
合泰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232,950 136,907 175,156 13,224

注1：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为2024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2：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港股上市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为披露的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1．金融街集团：截至2024年12月31日，金融街集团持有公司31.14%股份，金融街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36.77%股份。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金融街集团为公司关联人。金融街集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2．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为北京华融综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融公司为金融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副总经理李亮先生担任物业公司董事。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物业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关联人。物业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经营工作需要发生的正常交易，可以支持公司项目运营管理的正常稳

定；交易均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原则，交易价格根据政府规定和按照市场水平定价，价格公允，未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能够确保交易顺利实
施；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各关联方形成依赖。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

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浦发银行

小计

澳新银行

小计

大华银行

小计

工商银行

小计

国家开发银行

小计

华夏银行

小计

民生银行

小计

宁波银行

小计

农业银行

小计

星展银行

小计

广发银行

小计

兴业银行

小计

建设银行

浦发银行北湖支行

浦发银行呼和浩特
分行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

浦发银行长春分行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大华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和?/?或其分
支机构和附属机构）

工商银行深圳上步
支行

工商银行广州第二
支行

工商银行广州南方
支行

工商银行南宁分行

工商银行普洱分行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营业部

工商银行银川东城
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
分行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华夏银行北京魏公
村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宁民主支行

华夏银行呼和浩特
分行

华夏银行乌鲁木齐
分行

民生银行深圳盐田
支行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农业银行深圳布吉
支行

农业银行广州北秀
支行

农业银行呼和浩特
分行

农业银行江门分行

星展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

兴业银行衡阳分行

兴业银行柳州分行

兴业银行南宁分行

兴业银行泉州分行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兴业银行沈阳分行

兴业银行石家庄分
行

兴业银行太原分行

兴业银行湛江分行

兴业银行长春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柳州
分行

国药控股天和吉
林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内蒙古有限公

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呼伦贝尔有限

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乌兰察布有限

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巴彦淖尔有限

公司

国药控股深圳延
风有限公司

宁夏国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扬州大德生连

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新疆新特药业
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山东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南京连锁有限

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广西连锁有限

公司

国药河北乐仁堂
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国控国大健丰（江
门）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

内蒙古成大方圆
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国大益和大药房
吉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柳州有
限公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东粤
兴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医药对
外贸易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
限公司

国大药房（普洱）
淞茂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有限公司

宁夏国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广东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深圳）连锁有

限公司

北京金象大药房
医药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内蒙古有限公

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新疆新特药业
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韶关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肇庆有
限公司

成大方圆（辽宁）
新药特药连锁有

限公司

国药一致医疗器
械（深圳）有限公

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深圳健
民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深圳延
风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河源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韶关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湛江有
限公司

国药一致（阳江）
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广东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内蒙古有限公

司

国控国大（江门）
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新疆新特药业
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

湖南国大民生堂
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

国药控股柳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玉林有
限公司

泉州市国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上海连锁有限

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复
美大药房上海连

锁有限公司

辽宁成大方圆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

成大方圆（辽宁）
新药特药连锁有

限公司

国药河北乐仁堂
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山西国大万民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山西益源连锁

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湛江有
限公司

国大益和大药房
吉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天和吉
林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柳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广西连锁有限

公司

8,000

9,000

3,000

3,000

3,000

2,000

3,000

10,000

2,000

15,000

3,000

2,000

2,000

8,000

2,000

3,000

4,000

82,000

25,000

25,000

30,000

70,000

20,000

10,000

130,000

70,000

90,000

6,000

19,500

25,000

1,000

5,000

2,000

218,500

30,000

30,000

5,000

4,000

3,000

10,000

8,000

10,000

40,000

10,000

40,000

2,000

3,500

3,000

58,500

8,000

8,000

70,000

3,000

8,000

3,000

3,000

4,000

3,000

20,000

5,000

15,000

20,000

2,000

156,000

30,000

30,000

5,000

5,000

2,000

9,000

16,000

4,000

2,500

5,000

5,000

3,000

25,000

2,500

7,000

15,000

5,000

1,000

3,000

10,000

115,000

10,000

1,000

-

-

-

-

-

-

-

-

-

-

-

-

-

-

-

4,000

4,000

-

-

-

-

-

-

-

-

15,000

4,000

9,000

-

1,000

-

-

29,000

-

-

5,000

-

-

-

-

-

5,000

-

-

-

-

-

-

8,000

8,000

-

-

-

-

-

-

-

20,000

5,000

-

-

2,000

27,000

-

-

-

-

-

-

10,000

-

-

-

-

-

-

-

-

-

-

1,000

-

-

11,000

-

-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国大药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90000万授信额度，其中：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额度15000万；信用额度75000万。

6000万授信额度，其中：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额度4000万；信用额度2000万。

19500万授信额度，其中：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额度9000万；信用额度10500万。

信用

国大药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少数股东提供反担保措
施

信用

信用

信用

国大药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少数股东提供反担保措
施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国大药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信用

信用

国大药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少数股东提供反担保措
施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16000万授信额度，其中：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额度10000万；信用额度6000万。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小计

中国银行

小计

合计

中国银行深圳龙华
支行

中国银行百色分行

中国银行北海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
行

中国银行贵港分行

中国银行呼和浩特
分行

中国银行呼伦贝尔
分行

中国银行吉林省分
行

中国银行柳州分行

中国银行南宁市西
乡塘支行

中国银行沈阳分行

中国银行太原分行

中国银行玉林分行

国药集团一致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百色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北海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花
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广东南方医药对
外贸易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东东
方新特药有限公

司

国药控股贵港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内蒙古有限公

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呼伦贝尔有限

公司

国药控股天和吉
林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柳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医疗供
应链服务（广西）

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沈阳连锁有限

公司

辽宁成大方圆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山西益源连锁

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玉林有
限公司

11,000

45,000

2,000

2,000

2,000

100,000

20,000

5,000

2,000

3,000

3,000

15,000

10,000

20,000

2,000

10,000

10,000

10,000

2,000

263,000

3,558,900

-

-

2,000

2,000

1,000

20,000

9,000

-

2,000

-

-

-

-

15,000

706

-

-

-

2,000

53,706

688,712

信用

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00万授信额度，其中：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额度 1000 万，少数股东提供反担保措施；信用额度

1000万。

100000万授信额度，其中：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额度20000万；信用额度80000万。

20000万授信额度，其中：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额度9000万；信用额度11000万。

信用

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20000万授信额度，其中：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额度15000万；信用额度5000万。

2000 万授信额度，其中信用额度 1000 万，担保额度
1000万：一、706万由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
由少数股东按股权比例向国药一致提供反担保措施；
二、294万由其他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国药一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注： 1、以上银行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2、已签署未到期的授信额度待到期后需按不超过本次审批通过的限额进行签订。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与担保额度

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
本次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1,3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

小于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37,412万元。本次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日起12
个月止。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

国药控股深圳健民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深圳延风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深圳药材有限公司

国药一致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药特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江门）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东莞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佛山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东东方新特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东恒兴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东粤兴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花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河源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惠州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茂名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梅州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汕头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韶关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湛江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肇庆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中山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珠海有限公司

国药一致（广州）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百色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北海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崇左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贵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桂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河池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贺州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钦州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医疗供应链服务（广西）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玉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沈阳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山西益源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呼伦贝尔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乌兰察布有限公司

国控国大（江门）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河南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西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东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内蒙古国大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巴彦淖尔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山西医药有限公司

国大药房（普洱）淞茂有限公司

辽宁国大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国大医药有限公司

国大益和大药房吉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东隆医药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国控国大健丰（江门）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国大皓海药房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直接

100

51

100

60

100

100

间接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0

70

100

100

100

100

91

100

100

100

100

70

100

100

80

100

100

100

100

100

30.6

100

51

51

100

80

51

60

65

60

100

100

92

60

100

100

80

100

60

100

100

100

85

100

100

51

51

资产总额

37170.00

35245.71

11637.73

33865.93

2245500.66

71782.18

72151.09

83708.22

61126.48

65226.99

44680.02

76377.72

75828.94

144878.00

24482.10

29597.91

42943.28

63293.73

50227.04

56662.01

38553.61

130879.28

72295.27

33905.83

74241.90

10397.28

567947.91

31910.76

24794.80

12656.75

26599.07

29567.67

8333.43

7945.18

21008.10

9856.21

32681.07

65481.81

173677.77

77282.26

109706.46

19580.65

7127.89

32797.79

13376.92

14853.88

29609.76

31956.31

40346.67

18401.79

32010.12

8742.07

32044.26

11043.73

84701.75

22282.11

30236.04

151207.98

6513.40

106965.72

10569.10

34727.80

负债总额

26323.96

22078.77

8239.07

24800.92

1677600.90

47035.97

45630.83

41284.31

46508.36

45451.88

33097.59

53673.88

51076.35

105489.35

18871.00

23778.91

34713.03

51352.73

42376.73

47370.55

33707.36

109539.72

58755.18

25026.50

65931.19

7971.02

394618.62

23410.38

19571.69

8724.73

20578.71

25528.29

7001.78

6334.56

18124.54

6542.13

27454.56

53806.03

128049.59

57104.74

81021.10

15657.09

5195.75

24939.58

10613.32

7701.25

35625.62

17419.63

36445.81

11210.41

21728.37

6049.53

20761.26

7376.12

60196.97

12200.18

25744.86

115862.87

4773.14

82141.96

7349.08

31099.87

净资产

10846.04

13166.93

3398.66

9065.01

567899.76

24746.21

26520.26

42423.91

14618.11

19775.11

11582.43

22703.84

24752.59

39388.66

5611.10

5819.00

8230.25

11941.00

7850.31

9291.47

4846.26

21339.56

13540.09

8879.32

8310.70

2426.26

173329.29

8500.37

5223.11

3932.02

6020.36

4039.38

1331.65

1610.62

2883.56

3314.08

5226.52

11675.79

45628.18

20177.53

28685.35

3923.56

1932.15

7858.20

2763.60

7152.63

-6015.86

14536.69

3900.86

7191.38

10281.75

2692.54

11283.00

3667.61

24504.78

10081.94

4491.19

35345.12

1740.26

24823.76

3220.01

3627.93

营业收入

126620.32

176802.85

25835.47

25905.52

4130323.59

139980.71

157909.50

242319.15

71495.02

127373.64

91662.68

131364.15

343748.98

331289.82

34791.55

40921.35

67049.70

78595.35

62706.05

82397.83

60895.98

161881.79

83376.68

67523.36

79046.65

15466.98

783461.97

37818.41

23359.21

17274.02

31123.61

25629.04

8573.50

13105.87

27857.37

6920.72

42252.44

151417.33

228957.62

129726.10

163442.21

46140.39

14370.82

70892.28

29090.89

20364.29

61870.75

56388.12

79959.58

31072.34

89038.76

17424.81

103818.65

18409.26

152298.16

33506.58

49740.17

193524.04

15667.21

178267.04

14637.09

56703.36

利润总额

2873.49

4602.65

717.68

2220.79

85078.80

4269.13

4692.96

6238.36

2007.53

3189.58

2257.11

3728.52

7950.60

7391.01

483.72

703.98

1279.72

1342.52

441.05

1556.08

1001.45

1213.18

955.52

1185.40

777.08

261.71

18961.95

1110.59

846.39

453.58

734.33

491.30

54.99

231.37

565.97

308.38

958.50

4688.27

-1828.70

-1234.03

215.17

1359.17

694.49

1708.34

310.69

-26.51

-5956.14

437.71

-191.54

-120.00

3798.11

190.37

12.25

-930.07

-2498.40

-161.40

-1931.01

794.82

87.37

586.56

496.57

2224.53

净利润

2153.65

3418.38

531.68

1655.07

63792.64

3188.59

3505.38

4612.69

1501.07

2382.33

1673.31

2782.83

5955.25

5499.34

359.91

518.09

952.20

993.37

325.42

1160.60

745.98

894.67

751.83

882.25

574.69

196.36

16145.12

940.25

715.37

412.21

624.37

423.54

45.36

194.99

478.06

260.89

813.81

3614.52

-1776.44

-2709.49

122.69

1077.87

578.94

1241.01

191.18

-50.79

-7113.01

345.59

-87.35

-90.65

3204.37

150.58

8.95

-922.99

-2003.38

-131.31

-1842.15

167.25

64.95

-65.51

409.69

1635.84

注：1、以上财务数据为2024年审计数。
2、上述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为拓宽融资渠道，利用资金集中资源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确保公司运营持续稳健发展，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

下属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对于担保审批权
限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涉及的担保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688,71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3.18%，

全部为公司与下属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公告编号：2025-14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3月24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文件材料，会议于2025

年4月3日在上海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董事长吴壹建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7名，亲自出席
会议董事7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审议和听取了下列事项并形成相关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当

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2. 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3.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当

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董事会风险内控与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4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642,493,449.76元，2024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2,575,550,286.60元，母公司会计报表净利润
为人民币1,016,628,471.49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利润分配以母公司会计报表净利润人民
币1,016,628,471.49元为基准，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7,504,282,194.35元，减去本年度派发2023年度股利人
民币378,464,252.36元，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8,142,446,413.48元。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以2024 年底总股本556,565,07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3.66元（含税），预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203,702,818.18元，剩余未分配利润人民币7,938,743,595.30
元转入下一年度。公司202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企业经营发展的实际，体现了公司对股东的回报，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
订）及《公司章程》和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等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6.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意见》
4名独立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3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及董事会风险内控与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

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董事会风险内控与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当

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董事会风险内控与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吴壹建、罗娴、李进雄已回避表决。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与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当

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通过委托贷款进行资金调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5年公司继续采用委托贷款方式合理调配内部资金，具体安排如下：
(1) 借贷主体：根据资金需求的具体情况，国药一致、国大药房与其控股子公司均可作为借款或贷款主体；
(2) 受托银行范围：委托贷款银行为国有及股份制银行；
(3) 委托贷款总额：委托贷款最高金额不超过130亿元；
(4) 贷款利率：参照相应委托贷款发生时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及在金融机构取得

的利率水平确定；
(5) 银行手续费：与受托银行协商确定；
(6) 授权人士和权限：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国药一致和国大药房总经理，代表公司审批上述委托贷款项下单

笔委托贷款业务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公司签署委托贷款协议等）。
(7) 非全资子公司委托贷款管理：按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少数股东

应同比例借款或提供股权质押；若少数股东涉及关联方，应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要求
上报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大药房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吴壹建、罗娴、李进雄已回避表决。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吴壹建、罗娴、李进雄已回避表决。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吴壹建、罗娴、李进雄已回避表决。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当日

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吴壹建、罗娴、李进雄已回避表决。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16.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经董事会风险内控与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7. 审议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报酬情况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审核通过此议案。此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将直接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18.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审核通过此议案。董事李进雄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已在审议此议案时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现行《公司章程》的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二）要约方式；（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其他方式。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
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
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
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所收购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让给职工。

修订后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
的董事会会议决议，无需股东大会再行审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并应当在3年内转让或
者注销。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20.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ESG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2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风险内控与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公告编号：2025-24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年度

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30日。B股股东应在2025年5月27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

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5年5月30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

权委托的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15号一致药业大厦5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与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通过委托贷款进行资金调拨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大药房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
√
√
√
√
√
√
√
√
√
√
√
√
√

除上述提案外，还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备，提案内容详

见公司2025年4月8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提案6、9、10、1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4．提案12需要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提案进行表决时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三、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须持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
身份证。

（2）个人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6月9日17:00前。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15号一致药业大厦6楼）。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755-25875222
邮箱：gyyz0028@sinopharm.com、gyyzinvestor@sinopharm.com；
传真：0755-25195435
5．会议费用：本次现场会议会期一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028，投票简称：“一致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2025年 6月 10日召开的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公司（本人）进行投票。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种类：□ A 股 □ B 股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与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通过委托贷款进行资金调拨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大药房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公告编号：2025-15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3月24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文件材料，会议于2025

年4月3日在上海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监事会主席文德镛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
参会监事3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列席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1.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与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大药房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10.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

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按照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遵循内

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公司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控体系完
整，可以保证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保障公司财产安全。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违反《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比较准确、真实、完整，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
况。

12.《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监事报酬情况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此议案全体监事回避表决，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4月8日

（上接B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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